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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08/2021_2022__E5_9F_8E_

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08204.htm 城市规划法规体系主

要是指城市规划法律、法规的构成方式。按其构成特点可分

为纵向体系和横向体系两大类。 (1)纵向体系。城市规划法规

文件的纵向体系，是由各级人大和政府按其立法职权制定的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四个层次的法规文件构成。

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府的层面主要分为三个层次：

国家、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、市(县)。纵向法规体系相应地也

由国家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，省、直辖

市、自治区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同级政府制定的规章，

一般市、县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所组

成。 纵向法规体系构成的原则，是下一层次制定的法规文件

必须符合上一层次法律、法规，如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必

须符合国家人大制定的法律；地方性法规文件必须符合国家

人大和国务院制定的法律、法规，不允许违背上一层次法律

、法规的精神和原则。 (2)横向体系。城市规划法规文件的横

向体系，是由基本法（主干法），配套法（辅助法）和相关

法组成。基本法是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的核心，具有纲领性和

原则性的特征，不可能对行政细节作出规定，因而需要有相

应的配套法来阐明基本法的有关条款的实施细则。相关法是

指城市规划领域外，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法规。 我国现行

的城市规划法规框架和现行的城市规划相关法规框架分别建

表3-1、表3-2（均不含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和规

章）。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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